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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当事人举证与法官取证的关系 

熊  勇 刘武波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不准绳"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证据是人民法院确认案件事实、判断

是非、解决民事纠纷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也是当事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当事人举证是指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诉讼活动。当事人举证的方式

有：（一）当事人向法院陈述案情事实；（二）当事人提交与案情相关的物证、书证、视听材料、鉴定结

论等。 

    法官取证是指法官在受理案件之后，因当事人不能举证或其所举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认定，而根据案情

需要依职权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的诉讼活动。法官取证方式：（一）调查询问当事人、证人并制作笔

录；（二）收集有关书证、物证；（三）委托有关专门机关进行鉴定；（四）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勘验笔

录。 

    当事人举证与法官取证是相互统一的，都是围绕某一案件进行，其目的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分清

是非、解决纠纷。但两者的性质不同。当事人举证是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活动，而法官取证是对案

件进行审理的活动。当事人是举证责任的主体，人民法院不是举证责任的主体。认为人民法院也和当事人

一样对案件负有举证责任就忘记了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如何正确处理当事人举

证与法官取证的关系，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长期困扰诉讼活动的问题，也是当今进一步深化民事经济审判方

式改革的首要问题。下面谈谈笔者的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做好举证指导、引导工作 
    当事人意欲胜诉，就必须对自己主张的事实，以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属实，方可成立。而否认对方当

事人的所主张的事实，同样需要借助于证据进行反驳，方可成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在实践中，举证责任的认定应把握一个原则，

即一个民事行为的证据应该在当事人哪一方，就应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

增强其诉讼参与意识和责任感，调动各方当事人的积极性，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以前在司法实践中，通

常以法官取证为主、法官越俎代庖包揽调查取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形成了"当事人动动嘴，法

官跑继腿"的被动局面。但是，这并不等于采取完全由当事人举证，法官不分具体情况而放弃调查、收集

证据的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

定》）第一条和第二条作出了关于举证指导和引导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制定各类案件举证须知，明确

举证内容及其范围和要求。""人民法院在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围绕自己

的主张提供证据。具体做法是：法院在立案后，根据案情需要制作举证须知并列出当事人应提供证据清单

一式两份，与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一起送达当事人，限期由当事人提供，并告知书证应提供原件、物

证应提供原物。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原件而只是提供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无法核对的，应提交另一方

当事人核对。我国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较大，经济落后地区群众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少、法律意识淡

薄，有的无力聘请律师打官司。做好当事人举证和引导工作是适合我国具体国情，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审判方式的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可由法官取证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种种客观因素，导致不能举证的现象仍然存在。如因当事人知识

水平低下、法律知识少、无法收集提供证据，还有对于某些证据涉及国家机密、银行存款、医院病历、人

事档案、行政执法部门卷宗材料等无权收集、律师取证的渠道还不尽畅通、法律援助制度还有待于逐步建

立健全等情况，则应由法官取证。我国民诉法第64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己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规定》第三条第一、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证据线索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其代理人提出

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线索，再由法官去调查、收集。"在这里法官取证是对当事人举证的的补充和继

续，也是法官依职取证的一种方式。如果审判人员怠于查证，譬如依职权应当对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

证据进行鉴定、勘验而故意不进行导致裁判错误，或者故意不予收集已请求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那些影响

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证据导致裁判错误的，则应当追究有关审判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 

    三、法官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 



    当事人举证的动机是为了争取全部或局部胜诉，这就难免在提供证据上可能存在着片面性和虚伪性。

为此，民诉法第6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规

定》第三条第三、四款也规定"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

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动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具体做

法：经当事人举证之后，经过核对或庭前召集双方当事人互相交换证据后，当事人双方所提的影响查明案

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无法确认的，法官可以自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如果经过庭审质证，当

事人双方提出的主要证据材料相互矛盾，无法认定其效力，法官可以决定延期审理，开二次或多次庭，并

由法官决定自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这里法官取证是对当事人举证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依职权取证，是

对当事人举证的一种核实、认定的审判活动。 

    四、证据交付行为、举证时效、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规定》第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收到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递交的证据材料应出具收据。"具体做法：

由审判人员出具收据，收据应当注明收到证据的种类、是否原件、原物以及证据材料的件数，并应由当事

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签名注明提交证据的时间，收到证据的审判人员或书记员签名。规定收到证据应出具收

据，可增加审判人员的责任心，如果审判人员丢失证据或者因过失损毁证据材料，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

承担责任。 

    举证时效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一定限期内举证，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举证期限内举证的，

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超过举证期限或者延长的期限举证的，人民法院不予采

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

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

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具体做

法：人民法院在制作举证须知时，注明举证期限，一般应以30天为宜，即限定当事人在30天内如期举

证。如果当事人在指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交证据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延期申请，延长的期限由人

民法院决定，一般应以案件的审理期限减去必要的送达时间为限。规定举证期限可增加当事人举证的紧迫

感、责任感，减轻了对方当事人的诉累、提高了办案效率。 

    举证责任是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

当事人举证是主要的证明活动，而法官取证是一种审判活动，当事人除负有举证责任外，还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法律后果。法官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勘验等活动，仍未能收集到有关证据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故意不举证，在二审甚至再审中突

然提供所谓新的证据，针对这种恶意举证的当事人，《规定》只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致使案件

被发回重审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其补偿误工费、差旅费等费用。这种恶意举证不公导致诉讼漫长，给

对方当事人造成讼累和损失，而且人为地造成同一案件多种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人为地增大了二审的改

判发回率，防碍了民事诉讼，败坏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应严肃予以追究，由恶意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

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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